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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南山区桃园田厦国际中心

联系电话  13826542274

产品详情

对海南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的处置要求有哪些?

问:如何认定享受“零关税”主体资格?

1.名单管理。进口企业通过中国 (海南)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按规定申报并经确认列入符合享受条件的
企业名单后，进口通关时自动享受“零关税”政策。2.省级管辖。海南省交通运输、文化旅游、市场监
管、海事及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等主管部门，会同海南省财政厅、海口海关、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
局确定企业名单，通过省政务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与海口海关及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实现共享。

3,动态调整。主体资格可以随时申请，企业名单的审核确认条件根据海南自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中交
通运输、旅游业相关产业条目的调整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问: 对“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的处置要求有哪些?

答:

“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原则上不能转让:因企业破产等原因，确需转让的，转让前应征得海关同意并
办理相关手续。

注意事项:1.依法接受海关监管。“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限企业营运自用，并依法接受海关监管。监
管年限为: 船舶(含游艇)、航空器: 8年;车辆:
6年。除海关总署另有规定外，在海关监管年限内，企业应当按政策规定和海关规定保管、使用进口
“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2.实施年报管理。企业应当于每年6月30日
(含当日)以前向其所在地海关提交上一年度 “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使用情况的报告。

3.按政策规定营运



1.航空器、船舶应经营自海南自贸港始发或经停海南自贸港的国内外航线

2游艇运营范围为海南省。

3车辆可从事往来内地的客、货运输作业，始发地及目的地至少一端在海南自贸港，在内地停留时间每年
累计不超过120天，其中从海南自贸港到内地 “点对点”“即往即返”的客、货车不受天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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